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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我司不慎遗失国家外汇管理局北

京外汇管理部出具的编号为：0065�

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外汇登记表原件一份以及业务登

记凭证一份。 我司将于近期申请补制

外汇登记表原件和业务登记凭证， 特

此声明。

北京瑞尔视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3 月 21日

遗 失 声 明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8-055)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3月2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3

月29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8249�

21.1122�

32.9929�

14.4679�

11.4873�

14.6631�

11.5653�

14.0799�

10.3120�

6.1447�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重庆两江新区新圣实业有

限公司100%股权

及20748.44万元债权

231701.25 2421.81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普通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广告；货运代理（不含水路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仓储）。

联系方式：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170.25

2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

13614.43万元债权

58511.45 32766.41

房地产开发（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房屋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商务信息

咨询；仓储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等。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6380.84

3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普通货运；利用自有资金向物流、电子商务行业进行投资；物流设施及电子商务营运设

施的开发、管理、维护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下；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物品）；市场管理；自有房屋出租、销售；利用互联网提供仓储信息咨询、货运信息咨询、

货运代理业务；房地产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4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55%股权及3260万

元债权

27067.86 3102.36

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原料药（口服液溶剂）；植物提取物（青蒿

素、白藜芦醇、银杏叶提取物、枇杷叶提取物、茶多酚、葛根素、小叶榕浸膏、麦角淄醇、

蒿甲醚、双氢青蒿素、米格列奈钙、长春西汀、炎琥宁、穿心莲内酯、绿茶提取物）收购、

生产、销售等。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5

重庆冠尚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100%股权及

7543.88万元债权

7559.87 9.0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营业）；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营业活动）。 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7552.91

6

江苏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

11051.93 10997.99

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加工、销售；粮食收购；仓储服务；自有房屋租

赁；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7000

7

重庆粮食集团四川酒业有

限公司70%股权及

3494.205098万元债权

2486.07 -1320.15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白酒；收购、销售：粮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进出口贸易（按商务部核定范围

经营）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3494.205198

8

重庆安坤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

11206.53万元债权

11219.43 12.5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营业）；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营业活动）。 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11219.04

9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51%股权和

398753.885040万元债权

563759.026036 89066.443013

营业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无须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联系方式：熊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

476999.96184

10

南岸区南山街道崇文路

256号“蓝天阁度假村” 房

屋、苗木等资产

- - 联系方式：熊先生023-63606252、18680845183 947.51

重庆市万州电力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6818万元。 经营范围：水利、电力。 电力设备、电力材料。 截止2017年5月31日，经评估标的企业总资产为71.84万元，净资产为-1277.28万元。 拟按现状以不低1万元协议或

竞价转让标的企业15%股权。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4月20日，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渝东分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张女士 023-58359900

重庆两江新区新圣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20748.44万元债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普通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货运代理（不含水路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

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 截至2017年10月31日，经评估标的企业总资产为23170.25万元，净资产为2421.81万元。 该100%股权及20748.44万元债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23170.25万

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8年3月19日至2018年4月16日，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陈先

生 023-63622738��18983368896

证券代码：

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

2018-013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文科A1配；配股代码：082775；配股价格：11.50元/股。

2．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8年3月26日 （T+1日） 至2018年3月30日

（T+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

购时间。

3．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2018年4月2日（T+6日）登记公

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8年4月3日（T+7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

股票复牌交易。

4．本次配股说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2018年3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配股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

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5．本次配股股份的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

行公告。

6．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文科园林” ）配股方

案已经文科园林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7年

10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7年4月17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

东大会通过。 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2377号文核准。

一、本次A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8年3月23日，T

日）收市后文科园林股本总数247,495,0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74,248,500股。

4．募集资金数量：预计不超过853,857,750元（含发行费用）。

5．配股价格：11.50元/股。

6．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3月23日（T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文科园林股

份的全体股东。

7．发行方式：网上定价方式发行。

8．承销方式：代销。

9．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承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

从文、 赵文凤夫妇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文科园林本次配股方案中的全部可获配股

份；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文科园林本次配股

方案中的全部可获配股份。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8年3月21日

（T-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以

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8年3月22日

（T-1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8年3月23日

（T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8年3月26日-30日

（T+1日-T+5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

全天停牌

2018年4月2日

（T+6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8年4月3日

（T+7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

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

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T+1日）起至2018年3月30日（T+5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缴款地点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

交易的营业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也可于缴款期内

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3．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认购本次配股，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

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082775” ，配股简称“文科A1配” ，配股价11.50元/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

权登记日股东持有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3），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

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文科A1配” 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

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4．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 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

购。

三、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

1．发行人：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35、36层

联系人：吴仲起

电话：0755-33052661

传真：0755-83148398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德意志银行大厦22层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26619

传真：010-65847800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龙股份”、“发行人”）拟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２２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４２４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锋龙股份”，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３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２２

万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７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７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２４％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２．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９９．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９０６

，

４９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４６

，

０４４

，

３２７．６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１

，

５０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１３０

，

９５２．３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２１８

，

５９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７

，

４２１

，

８７１．２８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４０２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２

，

０４８．７２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获配股数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Ｉ０１１３７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２

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Ｉ０３０４８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３

成都美好房屋开发有限

公司

成都美好房屋开发有

限公司

Ｉ０３８１８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４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

业公司

Ｉ０４６５２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５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

司

Ｉ０５５０２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６

涂江萍 涂江萍

Ｐ０２１１７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７

吕小奇

吕小奇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Ｐ０７６９５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８

郭林林 郭林林

Ｐ０８４２６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９

祝佩春 祝佩春

Ｐ１３５９１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０

陈亚涛 陈亚涛

Ｐ２２７４９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１

吴泽钦 吴泽钦

Ｐ３０８２６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２

黄镇 黄镇

Ｐ３５４７４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３

韩燕煦 韩燕煦

Ｐ３５５０８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４

顾晶 顾晶

Ｐ３７１６８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５

黄建平 黄建平

Ｐ４２７２９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６

孙景涛 孙景涛

Ｐ４３６５９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７

林南发 林南发

Ｐ４７５０３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１８

马亚 马亚

Ｐ５１３１４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２

，

３３６．０４

合计

３

，

４０２ ４２

，

０４８．７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９４

，

９０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１７３

，

００１．０８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２７１％

。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１５９

、

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１６５

联系人：投行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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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第一大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昕宇” ）

通知，华熙昕宇于2018年3月26日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用于补充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华熙昕宇本次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华熙

昕宇

是 20,000,000

2018年3月

26日

2020年4月25

日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71%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融资

补充质押

二、华熙昕宇本次补充质押后，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熙昕宇共持有本公司股份539,718,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41%，累计被质押496,000,

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1.9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16%。华熙昕宇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明细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华熙昕

宇

是 126,000,000

2017年4月

25日

2019年10月

24日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3.35%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融资

华熙昕

宇

是 104,000,000

2017年4月

25日

2020年4月25

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9.27%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融资

华熙昕

宇

是 34,000,000

2017年5月

16日

2019年10月

24日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6.30%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融资补充质押

华熙昕

宇

是 20,000,000

2017年5月

23日

2020年4月25

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71%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融资

华熙昕

宇

是 86,000,000

2017年11

月3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5.93%

用于对华熙昕宇发 行

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之

换股事宜进行质押担保

华熙

昕宇

是 16,000,000

2017年11

月20日

2020年4月25

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96%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融资补充质押

华熙昕

宇

是 90,000,000

2018年2月

7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6.68%

用于对华熙昕宇发 行

2018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之

换股事宜进行质押担保

华熙

昕宇

是 20,000,000

2018年3月

26日

2020年4月25

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71%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融资补充质押

合计 496,000,000 91.90%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8]15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219,754.75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21,

975,475张， 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 “利欧转债” ， 债券代码为

“128038”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

进行。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5,819,666张，即581,966,600元，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26.4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155,800张，即1,615,580,000元，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73.52%。

本次网上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8年3月26日（T+2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

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

知。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5,452,58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45,258,5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703,21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0,321,5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

转债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

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9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

数量为703,224张，包销金额为70,322,400元，包销比例为3.20%。

2018年3月28日（T+4日），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

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3948；010-59013949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 � � � �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12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23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

3月26日下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

名，参与表决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7,142万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7,142万元， 并由公司提供位于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内建筑面积合计为

13,199.69m2的房产抵押，全资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全资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应收账款质押；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公

司实际控制人周镇科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

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具

体担保期限以公司与相关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

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授信额度内（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

抵押、融资等）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接受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周宇斌、黄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公告》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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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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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提高融资效率，支持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发展，短期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 ）拟向本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万元人

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借款利息按照

占用时间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结算），财务资助期限为6个月，自财务资助协议签

订之日起算，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财务资助的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

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不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2、大晟资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8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宇斌、黄捷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2、持有公司股权比例：大晟资产持有本公司股份51,999,95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6%，系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关系

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大晟资产持有本公司股份51,999,95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6%，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大晟资产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财务资助资金来源

大晟资产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及数量

大晟资产向本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财务资助系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借款利息按照占用时间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结算），本次财务资

助无其他任何额外费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不提供相应抵押或担

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财务资助相关合同有效期间，利息依照合同的

约定方式支付给大晟资产。

（三）财务资助期限

本次财务资助期限为6个月。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8年3月26日，公司与大晟资产签署了《财务资助协议书》，由大晟资产向

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期限为 6个月，

自财务资助协议签订之日起算。 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借款利息按照占用时间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结算）。 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

的流动资金，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财务资助的期

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六、接受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资助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不高于公司的融资成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

助不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使用费定价公允，有助于提供本公司融资效率，支持公司

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

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2017年5月8日，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大晟资产签署《财务资助协议书》，

由大晟资产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财务资助期

限为6个月，自公司实际收到资金之日起算，借款利息按照占用时间的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结算。 具体情况详见2017年5月10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接受控

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2、2017年5月9日，因银行信贷政策调整，控股股东大晟资产被增加作为保证

人为公司、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珠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无偿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并且不支付任何担保费用，具

体情况详见2017年5月1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大晟资产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0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由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财务资助而产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的发展，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有助于提高公司

融资效率，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不高于公司的融资成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不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已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会议

议程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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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贵

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生物” ）提交的《关于2017年度高

比例送转方案的提议及承诺》，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

性和公平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高比例送转方案基本情况

1、高比例送转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提议理由：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鼓励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

回报的指导意见，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经营能力和较为充足的资本公积金，结合公司股本总额

相对较小的因素，并充分考虑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及诉求，为更好地回报股东，进一步增强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结合《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期发展的情况下，对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出建议。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0 2 10

分配总额

以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提示

董事会审议高比例送转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 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高比例送转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高比例送转方案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 是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

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和对投资者回报的情况下提出

的，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

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具有合法性、合规性。

3、高比例送转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情况

公司一直致力于应用现代科技理念与成果，依托贵州省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研

究和开发“说得清、道得明” 的现代中药。 公司拥有通过GMP认证的硬胶囊剂、合

剂、颗粒剂、凝胶剂、片剂五个剂型生产线，主要从事泌尿系统类疾病、妇科类及其

他病因复杂类疾病用药的中成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宁泌

泰胶囊、坤泰胶囊、苦参凝胶、夏枯草口服液市场份额位居行业前列。

鉴于公司当前持续、稳健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考虑公司股本总额较

小，并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结合公司未来

的发展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控股股东新天生物

提出的高比例送转方案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

来发展相匹配。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本次高比例送转方案披露前6个月内，本预案提议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动。

2、本次高比例送转方案披露后6个月内，本预案提议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减持计划。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高比例送转方案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

的影响，由于公司总股本增加，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将相应摊薄。

2、本次高比例送转方案披露前6个月内，公司股份不存在限售股已解禁情形；

本次高比例送转方案披露后6个月内，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将于2018

年5月19日到期解禁， 本次解禁的股份数为21,233,23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83%。

3、本次高比例送转方案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新天生物《关于2017年度高比例送转方案的提议

及承诺》后，及时通知董大伦先生、王金华先生、陈珏蓉女士、王文意先生和俞建春

先生共5名董事(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1/2)对高比例送转方案进行了讨论。经

讨论，上述董事一致认为：新天生物提议的2017年度高比例送转方案与公司业绩成

长性相匹配，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对公司业绩稳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高比例送转方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以

上5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高比例送转方案时投同意票。

2、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新天生物承诺在股东大会审议2017年度高比例送转

方案时投同意票。

3、本次高比例送转利润分配方案预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时备案，防止

内幕信息的泄露。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控股股东新天生物盖章的《关于2017年度高比例送转方案的提议及承

诺》；

2、公司过半数以上董事关于对2017年度高比例送转预案投同意票的承诺。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